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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七届会议 

第六委员会 

议程项目 78 

危害人类罪 

  秘书处的说明 

  关于国际法委员会在通过防止及惩治危害人类罪条款草案时通过的建

议的简报 

1. 继 2023 年 4 月 10 日第六委员会第三十七次会议通过工作方案之后，秘书处

在 2023 年 4 月 13 日委员会第四十三次会议上，就国际法委员会第七十一届会议

工作报告1 第 42 段所载关于由大会或国际全权代表会议在条款草案基础上拟订

一项公约的建议，提供了以下信息。 

  国际法委员会提出建议的权力 

2. 大会 1947 年 11 月 21 日第 174 (II)号决议设立了国际法委员会，作为协助大

会执行《联合国宪章》第十三条第一项(子)款规定的职务的附属机构，即发动研

究，并作成建议，以提倡国际法之逐渐发展与编纂。大会决定国际法委员会应按

照《章程》行使职能。国际法委员会提出建议的权力主要基于大会第 174(II)号决

议所附的《国际法委员会章程》的规定。2  

3. 国际法委员会在逐渐发展与编纂国际法方面的职能在《章程》第 16 条至第

22 条中作了详细说明。为了当前目的，值得回顾的是，在逐渐发展与编纂的范围

__________________ 

 1 A/74/10。 

 2 大会 1950 年 12 月 12 日第 485 (V)号决议、1955 年 12 月 3 日第 984 (X)号和第 985 (X)号决议

以及 1981 年 11 月 18 日第 36/39 号决议对《国际法委员会章程》进行了修正。 

https://undocs.org/ch/A/RES/174(II)
https://undocs.org/ch/A/RES/174(II)
https://undocs.org/ch/A/74/10
https://undocs.org/ch/A/RES/485(V)
https://undocs.org/ch/A/RES/984(X)
https://undocs.org/ch/A/RES/985(X)
https://undocs.org/ch/A/RES/3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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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章程》设想委员会在结束工作时应编写一份草案最后文本，连同其建议一并

提交大会。3  

4. 这种授权的理由是，向大会提交最后文本时，应附有行动建议，即：大会可

如何处理案文。这一程序并非委员会独有。提出建议的权力是所有附属机构共有，

它们通常向各自的上级机构提出建议。第六委员会本身定期向大会全体会议提出

建议。也许独特或不太常见的是，国际法委员会的《章程》实际上明确授予该委员

会这种权力，《章程》的宗旨还包括规范该委员会可能提出的建议的范围和类型。 

5. 《章程》的实际效果是，国际法委员会实际上必须提出建议。从技术上讲，

如果没有提出行动建议，国际法委员会关于某一特定案文的工作就不算完成。其

他附属机构的情况并非如此，它们通常拥有提出建议的固有权利，但通常实际上

并不需要这样做，事实上可能也不这样做。 

6. 如上所述，《章程》旨在规范委员会的建议权。根据《章程》第 23 条第 1 款，

确定了国际法委员会可向大会提出的四项建议或四类建议。国际法委员会可建议： 

 (a) 如果报告己经发布，就不必采取行动； 

 (b) 以决议方式表示注意到或通过报告； 

 (c) 向会员国推荐该草案，以期缔结一项公约； 

 (d) 召开会议缔结一项公约。 

7. 应根据国际法委员会的作法，特别是近年来的作法来看待这些备选办法，因

为国际法委员会通过了各种建议，有时由多个部分组成，但一直在《国际法委员

会章程》第 23 条的大范围内。虽然讨论这种作法超出了本简报的范围，但可以

指出的是，一般来说，国际法委员会的作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国际法委员

会通常根据其对大会将如何收到特定案文的看法，通过针对特定成果的建议。 

8. 此外，国际法委员会通过建议并随后向大会转递案文，标志着工作阶段的转

变。虽然国际法委员会正在拟订一份案文，但这项工作的性质是实质性的，不仅

对委员会如此，对各国也是如此。因此，国际法委员会的工作每年都要接受各国

的评论和审查。在多个时间点提供机会，为案文的拟订提供实质性意见建议，包

括在一读结束阶段，通常给各国政府整整一年的时间来消化和评论案文。 

9. 正式向大会提交案文以及所附的评注和建议，标志着国际法委员会工作的结

束，并开启了第六委员会工作的新阶段。严格地说，第六委员会面临的任务，即

决定是否接受国际法委员会的建议，是程序性的。因此，当国际法委员会提出的

建议受到质疑时，必须考虑第六委员会的惯例。例如，第六委员会的惯例是提议

在大会下一届会议的议程中列入一个新项目，正是为了审议国际法委员会的建议。 

10. 虽然第六委员会面临的任务是程序性的，即不需要讨论案文的实质内容，但

作为就国际法委员会的建议采取行动的决策进程的一部分，第六委员会有时会审

__________________ 

 3 见《章程》第 16 条(j)款和第 22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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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实质性问题。事实上，这正是大会第 77/249 号决议核准的第六委员会两次续会

的职能，即讨论本议程项目。 

11. 在第六委员会续会讨论期间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国际法委员会的建议是否对

各国具有约束力。就其性质而言，建议不具有约束力。在这方面，附属机构采取

的行动通常对上级机构也没有约束力。然而，尽管国际法委员会通过的建议不具

约束力，但非常重要。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国际法委员会的建议是为落实《联合

国宪章》第十三条第一项(子)款所设想的结果而建立的机制的一个组成部分。换

言之，它是国际法逐渐发展与编纂过程中的一个关键程序步骤，这是《国际法委

员会章程》明确授予该委员会这种权力的结果。大会根据国际法委员会的某项建

议(但又不完全是如此)，按照第十三条第一项(子)款采取并继续采取行动。因此，

国际法委员会的建议具有决定性作用，因为它是大会为协助履行《宪章》第十三

条规定的任务而设立的一个附属机构提出的权威性建议，因此值得大会审议。国

际法委员会数十年来提出的建议在当代国际法体系的发展中发挥了开创性作用。 

12. 因此，这种建议职能是赋予国际法委员会的最重要职责之一，国际法委员会

非常认真地对待它提出的每一项建议。每一项建议都经过广泛辩论，通常是根据各

特别报告员最后报告中的讨论和提议，其中包括评估正在拟订的案文作为缔结一

项国际公约的基础是否适宜和可行。在这方面，国际法委员会通常会考虑各国对案

文的最后形式提出的意见。此外，由于国际法委员会通常以协商一致方式，即不经

表决通过其建议，因此这些建议反映了该委员会所有 34 个成员的集体意见。 

13. 然而，是否接受国际法委员会的建议仍由会员国决定。 

  国际法委员会关于防止及惩治危害人类罪条款草案的建议 

14. 国际法委员会于 2014 年就危害人类罪专题展开工作，并决定将该专题列入

工作方案。从将这一专题列入国际法委员会工作方案一开始就表明的目标是拟订

一套条款草案，作为一项国际公约的基础。因此，长期工作方案工作组 2013 年

通过的关于这一专题的提纲明确指出，目标是拟订一项条约，具体如下： 

“……一项全球性的《危害人类罪公约》似乎是目前国际人道主义法律、国

际刑事法律和国际人权法律框架所缺乏的一个重要构件。因此国际法委员会

在此专题上的目标便是起草一套条款草案，使之成为一项《防止及惩治危害

人类罪公约》……”。4  

15. 特别报告员的四份报告和国际法委员会的整个辩论也表明，正在拟订的案文

最终将被建议作为条约通过。5 此外，国际法委员会 2017 年一读通过的条款草案

案文所附评注再次明确确认： 

__________________ 

 4 2013 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C. 16.V.6)，国

际法委员会第六十五届会议工作报告(2013 年)，附件二，第 3 段。 

 5 A/CN.4/680 和 Corr.1、A/CN.4/690、A/CN.4/704 和 A/CN.4/725 和 Add.1 号文件。 

https://undocs.org/ch/A/RES/77/249
https://undocs.org/ch/A/CN.4/680
https://undocs.org/ch/A/CN.4/690
https://undocs.org/ch/A/CN.4/704
https://undocs.org/ch/A/CN.4/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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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防止和惩治危害人类罪的一项全球性公约可能是对现有的国际

法框架，特别是国际人道法、国际刑法和国际人权法的重要补充”。6  

因此，国际法委员会，包括其起草委员会，在此基础上开展工作，并铭记这一目

标。 

16. 国际法委员会在 2019 年第七十一届会议上通过了防止及惩治危害人类罪条

款草案： 

“决定按照其《章程》第 23 条，将条款草案……推荐给大会。特别是，国际

法委员会建议大会或一次国际全权代表会议根据本条款草案详细拟订一项

公约。” 

17. 换言之，正式而言，现在摆在大会、特别是第六委员会面前的问题是： 

 (a) 是否接受国际法委员会的建议； 

 (b) 如果接受，应遵循哪种程序，即： 

㈠ 由大会拟订一项公约； 

㈡ 或由国际全权代表会议拟订一项公约。 

18. 还值得回顾的是，国际法委员会建议“在条款草案的基础上”谈判未来的公

约。换言之，国际法委员会的意图是，条款草案本身作为今后谈判的基础案文。

虽有例外，但传统作法是将国际法委员会拟订的案文作为随后进行的条约谈判的

基础案文。 

  与国际法委员会建议有关的惯例概览 

19. 对于国际法委员会关于防止及惩治危害人类罪的条款草案的建议，应根据委

员会关于建议的一般惯例，以及大会、特别是第六委员会关于国际法委员会过去

所提建议的一般惯例加以审议。 

20. 国际法委员会自成立以来已经完成对工作方案中 47 个项目(包括项目阶段)

的审议。在少数情况下，国际法委员会没有提出行动建议，而是仅仅提请大会注

意其年度报告的内容。 

21. 对国际法委员会成立 74 年来工作的分析表明，国际法委员会通过了大约 44

项建议。在某些情况下，国际法委员会通过了多项建议甚至是综合性建议，涉及

几个可能的步骤，有时还包括可能的替代行动。在几乎所有情况下，建议大会采

取一项或多项明确行动。国际法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并非都与案文的通过有关，这

通常是因为所编写文件的性质，例如关于某一专题的报告，或者是最近的“软法”

文书，例如准则草案、结论草案和原则草案，这些文书并不打算由大会通过。 

__________________ 

 6 2017 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C.22.V.6)，国际

法委员会第六十九届会议工作报告(2017 年)，第四章，第 46 段，对危害人类罪条款草案案文

的一般性评注，第 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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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在所提 44 项建议中，国际法委员会 27 次提议立即或作为今后可能的成果缔

结一项国际公约。其中 14 项建议得到采纳，并根据国际法委员会的提议直接或

间接地通过了 17 项条约，包括议定书。7 大会有四次没有采纳国际法委员会关于

通过或可能通过一项公约的建议，特别是在以下情况下： 

 (a) 1953 年仲裁程序草案8 (后来变成示范规则)；  

 (b) 1978 年关于最惠国条款的条文草案；9  

 (c) 1989 年外交信使和没有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的地位条款草案；10  

 (d) 2011 年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条款。11  

23. 有一次，国际法委员会建议通过两项不同的公约，但只有一项获得通过，

即 1961 年《减少无国籍状态公约》。12 还有一次，国际法委员会全部交由大会

__________________ 

 7 1958 年《领海及毗连区公约》(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516 卷，第 7477 号)；1958 年《捕鱼

及养护公海生物资源公约》(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559 卷，第 8164 号)；1958 年《公海公

约》(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450 卷，第 6465 号)；1958 年《大陆架公约》(联合国，《条约汇

编》，第 499 卷，第 7302 号)；1961 年《减少无国籍状态公约》(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989

卷，第 14458 号)；1961 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500 卷，第 7310

号)；1963 年《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596 卷，第 8638 号)；1969 年

《特别使团公约》(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400 卷，第 23431 号)；1969 年《维也纳条约法

公约》(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155 卷，第 18232 号）；1973 年《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

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035 卷，第 15410 号)；

1975 年《维也纳关于国家在其对普遍性国际组织关系上的代表权公约》(《联合国关于国家在

其对国际组织关系上的代表权问题会议正式记录》，第二卷(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C.75.V.12))；1978 年《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的维也纳公约》(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946 卷，第 33356 号)；1983 年《关于国家对国家财产、档案和债务的继承的维也纳公约》(《联

合国关于国家在国家财产、档案和债务方面的继承的会议正式记录》，第二卷，(联合国出版物，

出售品编号：C.94.V.6))；1986 年《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条约法的维也纳

公约》(《联合国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间的条约法会议正式记录》，第二卷(联合国

出版物，出售品编号：C.94.V.5))；1997 年《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联合国，《条约汇

编》，第 2999 卷，第 52106 号)；1998 年《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2187

卷，第 38544 号)；2004 年《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大会第 59/38 号决议，附件)。 

 8 1952 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58.V.5)，国际法委员会提

交大会的报告，第二章，第 24 段。 

 9 同上，1978 年，第二卷，第二部分(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C.79.V.6(Part 2))，第二章，第

74 段。 

 10 同上，1989 年，第二卷(第二部分)(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C.91.V.5(Part 2))，第二章，第

72 段。 

 11 同上，2011 年，第二卷(第二部分)(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C.16.V.3(Part 2))，第六章，第

100 段。 

 12 同上，1954 年，第二卷(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59.V.7，Vol. II)，国际法委员会提交大会

的报告，第 25 段。 

https://undocs.org/ch/A/RES/59/38


A/C.6/77/INF/4  

 

23-07402 6/8 

 

定夺。然而，在国际法委员会提到的备选办法中，其中一种可能性是通过一项

国际公约。13  

24. 第六国际法委员会目前正在审议国际法委员会关于通过或今后可能通过另

外八项国际公约的建议，涉及： 

 (a) 2001 年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14  

 (b) 2001 年关于预防危险活动所致跨界损害的条款草案；15  

 (c) 2006 年外交保护条款草案；16  

 (d) 2008 年跨界含水层法条款草案；17  

 (e) 2011 年国际组织的责任条款草案；18  

 (f) 2014 年关于驱逐外国人的条款草案；19  

 (g) 2016 年关于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的条款草案；20  

 (h) 2019 年防止及惩治危害人类罪条款草案。21  

25. 还可考虑国际法委员会最近采取的一个具体做法，即建议在国际法委员会拟

订的案文基础上缔结一项公约。如上所述，国际法委员会根据其《章程》所赋予

的提出建议的权力，应根据多年来的做法加以考虑，而做法各不相同，有时还包

括采纳综合性建议。这方面的一个显著实例是国际法委员会 2001 年就国家对国

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通过的建议。22  

__________________ 

 13 同上，1996 年，第二卷(第二部分)(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C.98.V.9(Part 2))，第二.D 章，

《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第 50 段。 

 14 同上，2001 年，第二卷，第二部分(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C.04.V.17(Part 2))，第四章，

第 76 段。 

 15 同上，第五章，第 97 段。 

 16 同上，2006 年，第二卷(第二部分)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12.V.13 (Part 2))，第四章，第

49 段。 

 17 同上，2008 年，第二卷(第二部分)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C.13.V.11 (Part 2))，第四章，

第 53 段。 

 18 同上，2011 年，第二卷(第二部分)(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C.16.V.3(Part 2))，第五章，第

87 段。 

 19 同上，2014 年，第二卷(第二部分)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C.19.V.1)，第四章，第 44 段。 

 20 同上，2016 年，第二卷(第二部分)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C.20.V.7)，第四章，第 48 段。 

 21 《大会正式记录，第七十四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74/10)，2019 年，第四章，第 44 段。 

 22 2001 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C.04.V.7(Part 

2))，第四章，第 72-73 段。 

https://undocs.org/ch/A/7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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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国际法委员会的作法与过去的建议不同，没有提议立即采取行动拟订一项国

际公约。相反，国际法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分两步走的建议，即请大会首先注意到

条款草案，并将其作为一项决议的附件。此外，国际法委员会建议大会： 

“稍后阶段鉴于该专题的重要性，考虑能否召开一次全权代表国际会议，审

查《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以期通过一项关于这个专题的

公约”。 

因此，虽然国际法委员会认为条款草案确实可以作为一项国际公约的基础，但倾

向于让会员国政府在稍后阶段根据随后的事态发展来决定这种结果的可行性。 

27. 此后，国际法委员会四次通过了关于缔结一项国际公约的相同或类似的、更

为“间接”的建议，涉及： 

 (a) 2008 年跨界含水层法条款草案；23  

 (b) 2011 年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条款草案；24  

 (c) 2011 年国际组织的责任条款草案；25  

 (d) 2014 年关于驱逐外国人的条款草案。26  

28. 然而，国际法委员会这样做并不一定标志着国际法委员会作法本身的变化，

而只是出现了一种变化。自 2001 年以来，国际法委员会继续提出较传统的建议，

直接提议结合国际法委员会拟订的其他案文拟订国际公约，例如： 

 (a) 2006 年外交保护条款草案；27  

 (b) 2016 年关于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的条款草案；28  

 (c) 2019 年防止及惩治危害人类罪条款草案。29  

29. 因此，国际法委员会虽然本可选择对这些案文采取两步走的办法，但感到有

足够理由认为，宜提出较为肯定的传统性建议，即建议采取迅速行动缔结条约。 

  

__________________ 

 23 同上，2008 年，第二卷(第二部分)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C.13.V.11 (Part 2))，第四章，

第 49 段。 

 24 同上，2011 年，第二卷(第二部分)(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C.16.V.3(Part 2))，第六章，第

97 段。 

 25 同上，第五章，第 85 段。 

 26 同上，2014 年，第二卷(第二部分)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C.19.V.1)，第四章，第 42 段。 

 27 同上，2006 年，第二卷(第二部分)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12.V.13 (Part 2))，第四章，第

46 段。 

 28 同上，2016 年，第二卷(第二部分)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C.20.V.7)，第四章，第 46 段。 

 29  《大会正式记录，第七十四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74/10)，2019 年，第四章，第 42 段。 

https://undocs.org/ch/A/7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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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 

30. 总之，国际法委员会作为大会的一个附属机构，具有提出建议的固有权力。

国际法委员会的《章程》也明确承认这种权力，因此构成《联合国宪章》第十三

条第一项(子)款所设想的国际法逐渐发展与编纂过程中的一个关键程序步骤。 

31. 国际法委员会自成立以来一直行使这一权力，就其制定的案文提出一系列成

果建议，包括多次建议在这些案文的基础上缔结一项国际公约。大会则就国际法

委员会的大多数建议采取了行动，包括根据国际法委员会的提议缔结一项国际公

约的建议。尽管如此，大会继续保留其在这一问题上的酌处权，事实上有时并没

有接受每一项此类建议，而是选择了其他成果。 

32. 大会通过的决议应明确无误地反映关于积极寻求国际法委员会建议的决定。

在作出这一决定之前，最好先对各种程序性选择以及力求实现有关成果的实际和

财政后果进行思考，即，是缔结一项公约还是召开一次国际会议。30 

 

__________________ 

 30 秘书处即将为大会第八十届会议编写关于“基于就国际法委员会其他产品采取的行动先例的所

有程序备选方案”的报告将讨论一些相同的程序细节，执行大会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

任的第 77/97 号决议第 6 段的要求。 

https://undocs.org/ch/A/RES/77/97

